花蓮縣105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輔導團第2次督導會報

會議程序表
	
	時間
	活動內容
	主持人／負責人
	備註

	1
	10：25～10：30
	報到
	教育處第一會議室
	

	2
	10：30～10：40
	主席致詞
	劉處長美珍
	

	3
	10：40～11：00
	業務報告
	學務管理科
	

	4
	11：00～11：40
	提案討論
	劉處長美珍
	

	5
	11：40～12：00
	臨時動議
	劉處長美珍
	



花蓮縣105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輔導團第2次督導會報
會議議程
	會議日期
	105年11月11日（星期五）10時30分

	會議地點
	本府教育處第一會議室

	主席
	劉處長美珍
	記錄：呂國良

	出席單位及人員
	詳如簽到表


壹、主席致詞（略）

貳、報告事項

一、有關105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的經費結報與執行，請各承辦學校掌握時效，務於年底前完成。

(一)請各承辦學校務必於研習活動結束後一個月內，至遲於105年12月31日前完成核銷事宜（經費結報表一式2份），並繳交活動成果（含光碟、活動照片A4紙張至少3張、活動成果報告表、執行成效摘要表），成果電子檔逕寄負責承辦人電子郵件信箱，俾本府於106年1月31日前完成核結相關事宜且函報教育部等作業。
(二)因友善校園計畫整體執行比率關係106年度教育部補助本縣友善校園經費的額度，務請各承辦學校執行上開事宜，俾提高各項研習計畫執行率。
二、有關106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各項計畫內容與經費申請事宜，本縣必須在105年11月30日前審視完畢並提報教育部審核；為符合縣內實際狀況擬定合適的實施計畫，同時確認106年度各項議題的資源中心學校，爰召開本次會議。
三、另性別平等教育年度計畫依性別平等教育法第5、8、10條之規定，需縣級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研擬後，併同其它友善校園年度計畫報部，爰性平相關計畫須提早研擬並經性平會審核後報教育部。
四、106年「輔導工作輔導團」、「學生輔導」、「關懷中輟學生」、「生命教育」、「性別平等教育」、「學生事務」各項議題之業務重點，詳如會議資料「地方政府106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執行量暨經費一覽表（各項計畫經費申請審查原則/補助項目與經費額度）」。
參、討論事項：
案由一：本縣106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計畫各議題資源中心學校及輔導工作輔導團團員名單，提請討論。
說　明：
一、105年度各項議題的資源中心學校如下：
（一）輔導資源中心學校：宜昌國小、自強國中。
（二）中輟資源中心學校：化仁國中、玉東國中。
（三）性平資源中心學校：美崙國中、嘉里國小。
（四）生命資源中心學校：宜昌國中、北昌國小。
（五）學務資源中心學校：光復國中、中正國小。
（六）學生輔導諮商中心
二、為利業務延續推展，建議106年度比照105年度資源中心學校，輔導工作輔導團名單初步調整如附件，惟如有需再調整者，請提出討論。
決　議：

案由二：本縣106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各項計畫內容與提報時間，提請討論。

說　明：

　　一、為符合縣內學校實際狀況，擬定各項議題妥適的實施計畫，建請各議題之業務承辦人與資源中心學校討論106年度方向並依審查原則撰寫計畫內容，最遲於105年11月23日前提報本府。
(一)呂國良：友善校園計畫總彙整、輔導工作輔導團、
   學生輔導、輔導主任與輔導組長傳承研討會、性別平等教育。

(二)吳盛正：關懷中輟學生、國中適性輔導。

(三)留啟民：學務主任與生教組長傳承研討會、學務工作。

(四)羅珮甄：生命教育。

(五)黃馨怡：品德教育。
　　二、106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各項計畫與經費申請編列標準，請參閱「地方政府106年度友善校園學生事務與輔導工作執行量暨經費一覽表」。
肆、臨時動議
伍、散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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